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及《公司独立董事实施细则》等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参加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对本

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伊金霍洛旗东博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议

案》和《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伊金霍洛旗安源西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

议案》 

1.本次交易系为进一步深化落实公司战略，优化公司主营业务结构，符合公

司聚焦清洁能源和生态环保的发展战略目标。 

2.公司本次交易中涉及评估事项所选聘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和胜任能力，选

聘评估机构的程序合法、有效，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选用恰当，出具的

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转让涉及股权和相关资产的价值定价公平合理，不存

在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3.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可

操作性，无重大法律政策障碍。本次交易董事会召集召开程序、审议表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二、《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提交临时提案的

议案》 

本次临时提案的提交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

公司董事会将持有公司 1,346,351,46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49.16%的控股股东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的《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伊金霍洛旗东博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伊金霍洛旗安源西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两个临时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

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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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9 年 6月 18 日 

 

 

 

 

 


